【新故鄉見學遊程確認單】

  親愛的朋友，歡迎參加「新故鄉社區見學之旅」，為確保您的權益，特簽署本見學遊程確認單，作為雙方之依據。

壹、見學團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    
貳、見學遊程辦理時間：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月   日止，共計  天   夜。 

※除遇重大天然災害，如地震、颱風、土石流、豪雨等大自然不可抗拒之因素，得以延期或扣除乙方已繳之規費外全額退費。旅遊途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無法依預定之旅程、食宿等履行時，為維護甲方之安全及利益，乙方得變更旅程、遊覽項目或更換食宿、旅程，如因此超過原定費用時，不得向甲方收取，但因變更致節省支出經費，應將節省部分退還甲方。

※見學遊程日期如欲更動，甲方最遲得於行前9天知會乙方，以便通知各相關單位。甲方若距出發日前8~5日取消見學行程，乙方得扣訂金30%，出發日前4~2日以內取消者扣訂金60%，出發前一日取消者扣訂金全額100%。
參、見學遊程內容：如附件

肆、費用：每人       元，總金額為       元。

    ※此價格僅適用於本遊程，不含營業稅之價格。

※除經雙方同意外，不得以任何名義要求增減見學費用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，怠於給
付見學費用者，乙方得逕行解除行程，並沒收其已繳之訂金。如有其他損害，並得請求
賠償。

※大型巴士司機（含導遊）之餐飲、住宿費用由乙方負擔，但不含其茶水費及抽傭。

※甲方應自行投保旅行平安險之費用，行程中如旅客因個人因素私自脫隊或集合不到，視
為自願放棄其權利，不得向乙方要求退費或任何補償。
※若因甲方更改日期（如由周間更動為假日時段），其衍增之住宿費由甲方自行負擔。
※本遊程收費標準：

  一、幼兒（0~3歲以內）僅收保險費。

  二、兒童（3~6歲以內，不佔床位）遊程報價之六折。

  三、6歲以上等同成人標準收費。

伍、住宿與餐飲

本遊程包含住宿費□   晚 □2人一房 □3人一房 □4人一房（如甲方需要單人房，經乙方同意安排者，甲方應補繳所需差額）為主
住宿地點： 

□    早餐  □   正餐（本餐費不含飲料、甜品）□宵夜
素食者共計    人
□導覽費  □DIY材料費  □講師費  □茶水費  □場租  □清潔費  

□資料費 □門票 □遊湖費 □交通運輸費 □保險 
□其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陸、付費

    簽訂確認單後兩天內，甲方應繳付總團費之30%作為訂金，其餘款項於出發 

前二日繳清。請電匯至南投縣埔里鎮農會   戶名：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設社區見學中心   帳號：24000100324198    跨行通匯銀行代號：954-2408

柒、特別聲明：

※甲方接受預約後，應在行程預定日之十天前與乙方確立遊程內容及活動人數，並簽署本【見學遊程確認單】，其效力等同於契約書。

※簽署【見學遊程確認單】後，若未經乙方同意甲方不能任意縮減人數，否則仍須依原確認單之人數計費。

上述條文，經甲乙雙方同意簽署後生效。

【甲方】

單位名稱： 

負責人： 

身份証字號：
住　址： 

【乙方】

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附屬社區見學中心

負責人：廖嘉展

統一編號：21828792
住　址：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259號
電話：049-2422003  傳真：049-2422018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 月   日
